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榕职院办〔2013〕32号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学院电子显示屏的使用管理规定
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

为充分发挥学院电子显示屏的重要作用，及时、准确发布学院重要信息，宣传展示学院形象，同时也为规范电子显示屏的使用与管理，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信息发布内容：涉及全院的重要活动，节日庆祝标语、欢迎标语等。

二、信息发布有关要求：

1．信息发布单位须提前2个工作日向院长办公室提出发布申请。

2．发布单位须填写《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电子显示屏信息发布申请表》（见附件，可到学院院长办公室网页下载），经本部门领导审核后，送分管院领导审批，院长办公室签注意见后安排播放。

三、学院综合楼电子显示屏的日常管理和信息发布工作由院长办公室管理，其他系、部门的电子显示屏在全院重要活动之外，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发布相关信息，信息内容由所在系、部门的领导审定，所有电子显示屏发布的信息内容都要存档以备查。

四、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附件：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电子显示屏信息发布申请表  

                                                 党政办

2013年12月14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3年12月14日印发


附件：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电子显示屏信息发布申请表

  年     月    日申请

	申请单位
	
	联系人
	

	发

布

信

息
	标

题
	

	
	内

容
	

	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使用部门负责人意见（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院长办公室

审核（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审批意见（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要求）
	


说明：1．电子显示屏每屏字数有限，信息内容务必简明扼要，每屏字数控制在35字 

         以内为宜。

      2．请提前2个工作日填写申请表并签批，并将纸质及电子版交至院长办公室（行政楼510），联系电话837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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